
江阴市
新桥镇一医疗废物
存放点整改后仍有漏洞

有些单位防疫出现漏洞，在进
行整改时却缺乏整体考虑。

督查组第一次在新桥镇康定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检查时发现，服
务中心旁的医疗废物桶盖子处于
打开状态，其内医疗废物过满，不
符合医废处置要求，对此，督查人
员要求尽快整改。

5月15日10时，当督查组再次
来到这里时看到，原来发现的医疗
废物桶存在的问题已得到解决。
然而，督查人员又在现场发现了其
他问题：转运医疗废物不规范，只
用普通三轮车转运医疗废物，未使
用厢式转运车密闭转运；转运人员
个人防护只戴外科口罩，穿工作
服，未按照二级防护要求穿戴防护
用品。

宜兴市
新建镇货车营地

生活垃圾区投放医废垃圾，而
医废垃圾桶却装着生活垃圾，这样
的垃圾放置错位现象竟然出现在
货车营地。

5月19日10时23分，督查组
来到宜兴市新建镇货车营地看到，
这里的生活垃圾投放区放着两个
灰色垃圾桶，但是桶内却是隔离衣
等医废垃圾，而核酸检测小屋旁边
的医废垃圾桶内却放着矿泉水瓶
等生活垃圾。督查人员还发现，这
里的防疫物资配备不足。另外，督
查人员查看5月 7日的监控回放
时，却没有存储记录，由此也发现
了该货车营地在5月6日启用时未
能同步启用监控记录的问题。

宜兴市
官林镇官林垃圾中转站

督查组在检查中发现，有的垃
圾中转站的工作人员对于防护服
的作用居然一知半解，这令人对其
人员的健康管理、场所的消杀等工
作难以放心。

5月20日10时9分，督查组来
到宜兴市官林镇垃圾中转站，发现
侧门敞开，未设管控措施，人员随
意进出。站内卸料的工作人员没
有规范穿戴防护服，且未戴手套作
业。在门卫查询防疫台账时发现，
站内工作人员健康监测登记表记
录不全。另外看到，脱下的防护服
被直接扔在地上，站内没有一个医
废垃圾桶，也无任何消毒洗手用
品。据工作人员反映，站内的医废
垃圾都是与生活垃圾混合处理
的。在督查过程中，一名工作人员
穿着防护服骑着电动车要出门，被
督查人员拦下，交谈中发现工作人
员对于防疫相关知识极其匮乏，连
穿着防护服的目的都不明确。

梁溪区
南禅寺街道永胜新村

疫情防控期间，进小区扫码测
温成为共识，有些人却为了进出方
便，从围墙漏洞处出入。

5月19日9时30分，督查组在
梁溪区南禅寺街道永胜新村回访
时看到，有居民从小区围墙的铁栅
栏缺口处钻进钻出。随后督查组
又绕小区走了一圈，发现旁边的塘
南新村25号楼附近也有这样类似
的情况。督查人员指出，无论这些
栅栏是人为拆掉还是年久失修，都
应该恢复正常状态，不能让围墙

“漏洞”成为防疫“缺口”。

惠山区
阳山镇陆区社区

“村（社区）在独立区域设立报
备点”是防控规范的一项要求，有
的社区对此却没有严格落实。

5月19日13时10分，督查组
在陆区社区看到，“来锡返锡人员
报备登记处”设置在陆区警务站
内，以木板相隔，与警务站内部办
公区域无密闭隔离环境，显然不符
合防疫要求。另外，还看到工作人
员仅佩戴口罩工作，未达到相关防
护等级。

惠山区
洛社镇新兴西路3号
宜亿家购物中心

购物中心人员密集，不但要做
好顾客的信息核验，对内部员工的
健康监测同样要严格规范落实。

5月20日9时12分，督查人员
来到新兴西路3号宜亿家购物中
心，发现此处员工健康监测记录不
完善，仅有测温记录。经进一步查
看、问询，发现有部分员工的核酸检
测未及时做，没有达到两天一次的
防疫要求，存在一定隐患。督查人
员指出后，负责人表示将立即整改。

新吴区
新安街道新安花苑三区

小区大门方便居民进出的同
时，必须在防疫方面落实好防疫措
施，才能让居民安心生活和出行。

5月3日上午9时许，督查组在
新安花苑三区5号门岗附近发现，
原本处于关闭状态的铁门被保安
移开了一道缝隙，有三位居民从该
门岗进入了小区，可当时出于疫情
防控需要，该门岗理应不允许居民
出入。

5月20日10时10分，督查组
回访了该小区。现场看到，已经开
放的5号门岗，安排了专人落实扫
码查验和测温，居民们也非常配
合，整改效果明显。

疫情防控具有复杂性、反复性
的特点，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
战。当前全市疫情防控形势总体
可控，但各种风险挑战依然严峻，
任何时候都容不得丝毫麻痹松懈，
要抓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
作，坚决守住来之不易的防控成
果，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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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举措护佑
未成年人成长

本报讯 昨天，锡山区检察、法
院、司法三部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
会，通报近年来加强未成年人司法
保护的做法和成效。

会上获悉，锡山区检察院围绕
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帮教涉罪
未成年人、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
等方面，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为原则，构建保护体系，对未成年
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开展帮教、给
予关爱，推动未成年人家庭、学校、
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
协同发力。近年来，该院先后对13
名未成年人发放救助金共25万元，
对42名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心理测
评和疏导，率先在全市出台加强国
家司法救助工作隐私权保护《实施
意见》，为因案致困的妇女儿童划
出隐私保护边界。同时联合区司
法局在全市率先推出被侵权未成
年人法律援助“免审查”机制，相关
经验做法被省检察院推广。该院
还严格落实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
别程序，依法对58名涉罪未成年人
进行犯罪记录封存，助力这些青少
年更好地回归社会。

锡山区法院专门设立未成年
人案件审判团队及专门合议庭，立
足未成年人身心特点，通过专业化
审判，加强未成年人民事保护和刑
事保护。尤其围绕《民法典》对未
成年人相关民事权益保护要求，在
离婚案件中重点“最优选”未成年
人抚养权归属；在遗产继承案件
中，严格执行法律对于“特留份”效
力性强制规定；“全方位”做好对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人格权保护。

锡山区司法局则以未成年人
法律援助为切入点，构建“一网一
库一链”专业化综合性未成年人法
律援助体系，全面开展未成年人合
法权益保护工作。其中“一网”指
升级“实体+云端”服务网，织密线
下线上法律援助网络；“一库”指建
立“专业+优质”专家库，选聘23名
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少年司
法业务的律师，在全市率先建立未
成年人法律援助专家律师库，优先
承办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一
链”指延伸“法律+社会”援助链，联
合财政部门规范法律援助经费使
用，确保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应援
尽援、应援优援”。

据了解，今后三家单位将继续
深化协作配合，进一步创新未成年
人法治保护途径和模式，同时积极
邀请包括妇联、教育、民政、社区、
社会公益组织等共同参与，建立未
成年人保护“社会支持体系”，守护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念楼）

整改，必须做到举一反三！
市疫情防控督查组通过开展“回头看”发现，一些单位在意识到防疫问题后积极整改到位，堵塞各种

防疫漏洞，相比之下，有些单位则像算盘珠一样“拨一下，动一下”，未能进行“触类旁通”式整改。
对此，督查组指出，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按照市人大《关于进一步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措施

的决定》，慎终如始抓好疫情防控这个“国之大者”，进一步强化科学精准防控理念，增强整改问题的主动
性，对问题整改要举一反三，确保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细落实。


